南政〔2022〕5号

南安市人民政府

关于水头镇沈海高速出口片区

改造项目一期启动区土地和房屋征收

补偿实施方案征求意见和修改情况的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福建省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等有关规定，南安市人民政府依法将《水头镇沈海高速出口片区改造项目一期启动区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于2021年10月20日至2021年11月19日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期满，共收到群众反馈意见建议42条（含重复意见），归纳总结意见共8条。根据该项目实际情况，现将归纳整理的征求意见和对《方案》拟作出的修改意见回复通告如下：

一、关于明确项目范围及安置房位置的问题

回复意见：予以采纳，水头镇人民政府已根据总体规划，明确该项目的范围及规划方案。同时已明确安置区域，安置区域临近镇区，位于本项目东南角，最靠近镇区和中心大街，在朴里小学正对面和西锦小学旁边，是本项目最好的位置。安置房实质就是商品房，质量与市场上的商品房一样，需要经过多个部门的验收，保证质量合格，并且两证齐全。
二、关于明确私人自建住宅补偿标准的问题

回复意见：予以采纳。水头高速出口片区改造项目一期启动区在拟订补偿方案时，通过公开摇号的方式从《泉州市从事房屋征收估价房地产评估机构名录库》中摇选5家评估机构，通过截尾均值（去高去低取均值）的方法对各类型房屋进行征收补偿基准价评估，并作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中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依据。

三、关于未明确安置房超面积结算价格的问题

回复意见：予以采纳。《方案》已对超面积结算价格进行明确：选房时因安置房户型、建筑结构等原因导致实际安置面积超出产权调换面积的，或者安置房交房时因建筑结构原因产生面积误差的，超出面积在20平方米以内（含20平方米）部分，按4500元/平方米计算；超出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上部分，按9000元/平方米计算。

四、关于要求在村中翻建或新建房屋问题

回复意见：予以采纳。在此次高速出口片区改造项目中，部分群众土地或房屋被征收后符合相关规定，可依法依规依程序申请翻建或新建房屋。

五、关于要求解决历史遗留未安置问题

回复意见：予以采纳。根据群众反馈的原水头高速收费站扩建项目尚未安置的问题，经过深入调查及多次讨论研究，决定结合此次启动区项目的提升改造，将历史遗留的未安置群众一并统筹解决，在本次项目安置区范围内进行安置。

六、关于实际经营的村中小店补偿标准偏低，要求予以提高的问题

回复意见：予以采纳。根据部分群众反映征收区域内正在经营的村中小店补偿问题，在给予补偿或安置的基础上，根据经营性面积给予700元/平方米的一次性终止经营补贴。

七、关于企业土地补偿标准偏低，要求予以提高的问题

回复意见：予以采纳。根据群众反馈的意见，结合水头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企业土地补偿标准进行适当调整提高，同时企业主也可选择评估的方式确定补偿金额，但是选择评估进行补偿的不享受腾空奖励金、货币补偿奖励金。

八、关于企业要求改造后继续在区域内生产经营的问题

回复意见：不予采纳。根据整体规划，该区域改造后不再继续保留企业用地，但考虑目前拟征收企业的实际问题，如果符合卡奥斯智慧产业园等园区入园条件的企业，优先安排入驻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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